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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焦作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条例》
获批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

7月 26日下午，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查批准了

《焦作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条例》)。《条例》

将由市人大常委会公布，于 2023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《条例》的

出台，将为我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法治保障。

学校安全事关学生安危、家庭幸福、社会稳定，是教育事业

发展、学生成长成才的基础和保障。近年来，我市深入开展“守

底线、防风险、保安全、保稳定”工作，提出“校园安全是底线

的底线”，通过完善制度、狠抓落实，全市学校安全形势总体平

稳向好，但仍存在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责任不够明确、管理制

度不够完善、安全设施不够到位、安全意识不够牢固等问题，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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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通过地方立法予以规范。制定《条例》对于进一步规范学校安

全管理，强化政府及部门责任落实，维护学校教育教学秩序，推

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今年年初，《条例》被正式列入省、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度

立法审议项目。4 月 26 日，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第一次审议。会后，经过深入调研论证，

广泛征求意见，市人大常委会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认真修改，

于 7月 6日第二次审议通过《条例》，并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

批准。

《条例》共 6章 45条，包括总则、管理职责、校园安全、

应急与事故处置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容。《条例》所称中小学

校幼儿园，包括普通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和

幼儿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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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政府及部门的安全管理职责，《条例》坚持属地管理、

各负其责、综合治理的原则，分别对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（街

道）、村（居）委会，学校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、卫生健康、市

场监管等部门（机构）的安全管理职责进行了细化，明确学校主

管部门建立健全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制度，组织开展安全管理培

训；公安机关加强护学岗建设，科学划设学校周边安全区域，完

善高峰勤务机制等内容，使《条例》更具可操作性。

为突出学校在安全教育和管理中的主体作用，《条例》坚持

问题导向，突出焦作特色，明确学校的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规定

学校应当落实校园安全书记、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，明确学校开

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的主要内容，教育学生和教职工掌握必要

的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。针对我市部分学校安全管理机构不

健全、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等问题，对学校应当设置

安全管理机构，建立健全门卫、考勤、实验室、宿舍管理制度，

以及防范公共卫生事件、心理健康问题、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等

作出了规定。

此外，针对学校安全隐患和安全工作的薄弱环节，《条例》

对建设安防视频监控系统、制定安全应急预案、加强学生上下学

管理以及保障设施设备安全、食品安全、交通安全等管理措施作

出了规定。

为妥善处理学校安全事故，保障学生和教职工合法权益，《条

例》遵循依法、公正、合理、及时的原则，对学校安全事故的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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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程序和要求进行规范，建立学校安全事故纠纷调解制度，对调

解组织的设立、人员构成以及服务范围作出规定，对学校安全事

故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提出要求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校安全舆

论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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